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技法学理论与实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科技法学理论与实践>>

13位ISBN编号：9787208086531

10位ISBN编号：7208086532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蒋坡 编

页数：484

字数：56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技法学理论与实践>>

前言

今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上海市法学会科技法与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的同志要出版一本文集，回顾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科技
法制建设的历程，以此作为对我国以及上海市的科技法制建设三十年的纪念。
这使我回想起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上海科技法制建设的初期所经历的那一段历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20世纪80年代之初，在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
平同志的领导下，我国摆脱了各种干扰，终于走上了历史发展的康庄大道。
此时，世界的经济、政治、科技等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人类社会开始受到高新技术浪潮的猛烈
冲击和严峻挑战，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很快地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人类社会
和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世界各国纷纷制定了各自的基本政策以应对世界形势的变革。
面对这一态势，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及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党中央审
时度势，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确定了“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这不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指明了发展方向，更为我国的科技进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并且也对我国的科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成为我国社会文明的主要标志
。
为了贯彻落实这一基本国策，科技体制也要不断地进行探索、调整和改革，合同制被引入科技成果向
经济领域转化的各个方面，技术市场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以此引导着我国科技领域新的工
作机制的逐渐形成和发展。
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不断出台，使得我国科技领域的改革开放很快就逐步全面展开。
但是，在原有的社会环境中出台和实施新的体制和机制，两者之间还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
的矛盾和冲突，有时甚至还会表现得非常激烈。
在经济活动中是如此，在科技活动中亦同样如此。
为了确保我国的科技进步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确保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确保先进的科技
生产力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法律的保障作用和激励作用被凸显出来。
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由此，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被适时地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法制意识明显淡薄，法制研究基本停滞，法律制度被严重破坏，法律
人才缺失、断层，科技进步领域中需要用法律来理顺和调整许许多多紧迫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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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回顾与总结了上海市科技法制建设和科技法学发展二十年的历程，阐述了上海及我国科技法
制发展、研究的起源与现状，对科技法学的理论及多年的实践作了深入探讨。
全书共分为三篇，第一篇历程篇，分四个阶段展示了上海科技法学发展的轨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
第二篇理论篇，以科技法学理论、科技荩本法制、自主创新法制、高新技术法制、生命科学法制及知
识产权法制几个主题，收录了科技法专家学者历年撰写、发表的论文。
第三篇实践篇，收录了五个科技立法研究报告，展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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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在我国秦律中的《田律》就出现了一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自然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春天的二月，
不准到山林中砍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野草取肥，不准采伐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
兽、幼鸟和鸟卵，也不准毒杀鱼鳖，或设置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
如因死亡而需伐木制造棺椁的，则不受季节限制。
居住的村庄靠近牧场或其他禁苑的，在幼兽成长期不准带狗进入，老百姓的狗（自行）进入禁苑而没
有追捕野兽的，不准打死；如追兽捕兽，则要打死。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
在国外，（生活）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公元13世纪开
始，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渐次普及到各国。
四是“科技规范”法律化的发展。
科技活动领域的拓展，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而剧增的科技风险的发展，越来越引起科技劳动者和广大
公众的注意。
不符合操作规程，不仅会带来人员的伤亡，而且会贻误统治者的需求；不符合技术标准，不仅会使既
定科技活动的目的不能达到，技术产品制造不成，而且使用这样的产品还可能发生意外。
因此，各国的科技规范法律化工作得到了发展。
五是科技法律规范形式自身的发展。
即由最初的帝王诏令发展到法律中逐渐出现科技法规范零星条款；最后出现调整科技社会关系的专门
立法。
继“科技法的发展阶段”之后是“科技法的成熟阶段”。
随着近代尤其是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随之科技社会关系也全面发展，包括科技国际关系的发展，提
出了全面协调科技社会关系的法制需求，使得科技法有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趋于成熟。
科技法的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是独立地位的显示。
科技法在其发展的长途中，曾长期“蜗居”于其他部门法中。
其中许多科技法规范是“寄生”在民法中，还有一些则“寄生”在行政法之中。
这种情况，至今仍有所见。
这就是国外法学界还不承认科技法的独立性的主要原因。
但科技法“蜗居”于其他部门法的状况，到现代和当代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是单独为调整科技社会关系而制定的法律，例如许多国家已经制定、颁行的“科技基本法”（如
我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是谁也无法否定的独立的科技法。
其次是原先“寄生”在其他部门法中的科技法陆续“破门而出”、“自立门户”。
再次是大批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转化为科技法，这是任何其他部门法所不能取代的。
在科技已经达到相当高度并仍然迅速发展的今天，这些标准（和法律技术规范）对科技活动的成功和
风险的减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切国家对此都十分重视。
科技法以外的任何其他部门法，都不能包容科技规范方面的法律或法规。
这也是科技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的一个有力证据。
又次是新兴的高技术方面的立法，明显地以科技法面目出现，很少有人能否定它们的科技法性质。
如原子能法、生物技术促进法、宇宙开发促进法等等。
科技法成熟的另一个主要标志是科技法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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